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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valu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value creation”, which 
adds value throug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ver product and service, and realizes the exchange 
relations through the form of price. The second part means “co-production”: the consumers in the 
network of value cooperate with the businesses or the other consumers to design or produce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study, the writer found that value co-creation in-
cluding the production sector (such as value co-creation demonstrated by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value chain theory) and the consumer sector (consumer participation in value co-creation).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consumer sector is worth to focus on today, since when consumers spending the 
product or service, the customer value can appea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consumer relations have changed, and consumers become active partici-
pants and value co-creators from passive recipients of the exchange relationships. Through lite-
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observ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motivation 
are the key driver to clarify the co-creating value mechanism about the targets of consumer beha-
vior and degrees of participation. For now, there are three types in the consumer sector of the 
value co-creation: consumers without participation, consume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he offerings, and value co-creation among consumers. The condition of consumers 
without participation is as same as what is off the line. Consume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can upgrade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have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Value co-creation among consumers can lead to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new services, 
which mostly deserves the future discuss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With the varying par-
ticipating degrees of consumer behavi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convert their relations from 
exchange relationships with respectively clear boundaries to intercourse relationships with re-
spectively fuzzy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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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值共同创造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价值创造”，将价值通过生产过程附加于产品和服务之上，并以价格

的形式实现交换关系。第二个构成是“共同生产”，价值网络中的消费者和企业或其它消费者合作，对产品

和服务进行共同设计或共同生产。作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价值共创包括生产领域的价值共创(如供应链和

价值链理论所解释的企业间价值共创行为)和消费领域的价值共创(消费者参与的价值共创行为)。消费领域的

价值共创是今天值得重点探讨的“价值共创”主题，因为当消费者消费产品或服务时，顾客价值才会出现。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传统的企业–消费者关系发生了变化，消费者从交换关系中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

与者和价值共创者。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观察，该文提出个体的需要动机研究是阐明消费者行为目标和参与

程度的价值共创机制中的关键驱动因素。目前来看，消费领域的价值共创包括三种模式，消费者不参与、消

费者参与设计生产价值共创模式、消费者间价值共创模式。消费者不参与的价值创造情况和线下模式一样。

消费者参与设计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改造升级，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消费者间的价值共创产生了创新

的商业模式和全新服务业，是未来互联网背景下更值得探讨的价值共创模式。随着消费者参与企业行为的程

度不同，企业和消费者从之前各自边界清晰的交换关系转换为各自边界模糊的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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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价值共同创造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价值创造”，将价值通过生产过程附加于产品和服务之上，

并以价格的形式实现交换关系。第二个构成是“共同生产”，价值网络中的消费者和企业或其它消费者

合作，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共同设计或共同生产。作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价值共创包括生产领域的价值

共创(如供应链和价值链理论所解释的企业间价值共创行为)和消费领域的价值共创(消费者参与的价值共

创行为)。消费领域的价值共创是今天值得重点探讨的“价值共创”主题，因为当消费者消费产品或服务

时，顾客价值才会出现(Holbrook, 2006) [1]。 

2. 消费者从交换关系中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 

互联网时代，消费者不纯粹是被动接受产品和服务的顾客角色，越来越多消费者也正在转变为企业行

为的参与者。出现了很多的概念描述这种新型的消费者角色，如产消者(Prosumer)、众包(Crowd Sourcing)、
顾客参与(Customer Involvement)和价值共同创造(Value Co-creation)等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概念。 

Toffler (1980) [2]最早提出术语“产消者”来表示消费者参与到服务的消费和生产中的特殊作用，“顾

客不仅贡献钱，还有市场和设计好的信息，对生产过程很重要”。Kelly (1999) [3]指出最好的产销理念

(Prosumerism)的应用就是“在线”。普拉哈拉德和拉马斯瓦米(2005) [4]指出，随着商业环境和网络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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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与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进行积极明确的对话。消费者信息获取更加便利，可以从

世界各地获取信息，通过网络建立各种“主题社区”，通过互联网进行试验和开发产品。消费者既可以

自己学习，也可以通过其他消费者的共同知识来了解商业活动。消费者不仅可以主动发起对话，而且已

经从当观众走上了表演的舞台，消费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演进和转化。“产消者”所实施的生产方式

也是一种独特的“大众生产”方式(Peer Production) (Benkler, 2006) [5]，也被称为“众包”(Crowd Sourcing) 
(豪，2011) [6]，把传统上由内部员工或外部承包商所做的工作外包给一个大型的、没有清晰界限的群体

去做。消费者参与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产品、服务重新设计的观点和测试，而且更有利于企业接近消费者

并营造互动愉悦的服务体验。 
自从 Vargo 和 Lusch (2004) [7]提出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以来，消费者就被视为价值共同创造者,学者们

关注消费者在价值共创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服务的“共同创造”指消费者和服务专业人士联合生产服

务，“共同创造”直接引导消费者参与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允许消费者参与到价值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从而创造了动态的企业—消费者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开始重视对“共同创造”理论的研究，如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王永贵教授 2010 年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题目即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范式的价

值共创与分享研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复旦大学的范秀成教授、武汉大学的汪涛教授等也开展了

一些相关研究。但至今为止，服务主导逻辑对消费者如何参与价值联合创造的研究依然非常有限,甚至很

少有关于管理联合创造过程框架的研究。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企业视角，聚焦于企业与消费者间的互动行

为及服务绩效研究(汪涛等，2009；范秀成和张彤宇，2004) [8] [9]。 
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同创造，体现在消费者与其它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的关系网络中。由于消费领域

的价值共创形式呈现多样化，该领域的研究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前沿问题。在价值创造方面，作

者认为价值就是指顾客价值，其具有主观性、动态性、差异性，和个体的需要动机密切相关；顾客价值

与消费者满足程度相关，产品或服务只是满足手段之一，还有其他需要发现归纳的方式；顾客价值不只

发生于消费者和企业间，也存在于自发自愿、互动合作的消费者之间。但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企业视角来

探究价值共创系统设计及其绩效提升等主题，管理视野常聚焦于企业顾客互动界面，消费者-企业之间的

价值创造只是一种价值共创模式，目前的研究忽视了对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以及消费者间互动创造价值

的研究，而这两种价值创造形式是互联网经济研究中的弱点和难点。另外，价值共创中对消费者需要动

机的关注较少，也忽视了价值共创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更缺乏理论化模型和系统性研究。 

3. 消费者不同的需要层次和满足方式是价值共创的驱动力 

1、新经济社会学的“镶嵌观点” 
在人性假说和经济学建构方面，我们常常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为依据，分析经济现象和消费

行为，于是我们一直想当然认为每个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都在追求最多的效用和最低的费用。新制度经

济学也认为，商业组织被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在社会学领域有两种

流派，一种流派坚持认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化没什么关联，消费者是理性人和经济人，这个流派被冠以“低

度社会化”的称呼。另外一个流派，则认为人是“过度社会化”的，社会对人是有很大影响的。 
然而，新经济社会学者格兰诺维特(Granvotter, 1985) [10]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

镶嵌问题》的论文，指出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镶嵌在真

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强调“镶嵌观点”：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反

对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他试图用镶嵌观点质疑威廉姆森的“市场抑或科层”中的观点，并用来解

释这样一个议题：在现代社会中哪些交易由市场负责，哪些交易则留在科层组织内。 
2、马斯洛的 Z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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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关于人的需要研究就不该只停留在经济人假说上。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54 年出版的个人

著作《动机与人格》提出需求五层次理论[11]，是解释人格和动机的重要理论。马斯洛提出人体成长的内

在动力是动机，而动机由多种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需求所组成，前四种是缺失性的需要。缺失性需要起源

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境或自我的缺乏，个体会努力从环境中寻求能使其需要得以满足的东西，无论是

从物质上的，人际关系的还是社会地位的，这些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外界。而第五种自我实现则是成

长性的，成长是导致自我实现的种种过程，成长性动机就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所激发的动机，这种需要

靠自我行动和体验去实现。1959 年以后，他反思已经创建的人性观，发现人类天性中还有一种固有的精

神维度，那就是作为最高层次的精神的自我实现或超越的自我实现。于是马斯洛在人本心理学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更高阶段的心理学——超人本心理学(Trans-humanistic psychology)。马斯洛在 1969 年发表了新

观点——Z 理论(Theory Z) (李安德，1994) [12]，提出增加第六个需求层次，见图 1。马斯洛说“超个人

心理学是以宇宙为中心，而不只注意人性需求或兴趣而已，它超越人性、自我及自我实现等观念”。我

们需要“比我们更大的”东西，激发出敬畏之情，重新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性的、与教会无关的方

式奉献自己。”马斯洛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新加的最高需求，例如灵性、超越自我、神秘的、超人本(不
再以人类为中心，而以宇宙为中心)、天人合一、高峰体验、高原体验等等。基于这种需求层次的管理就

要考虑到超个人的价值、存在价值或宇宙价值的激励作用，假设人是具有为更大的目标而献身的需要和

自我牺牲的精神，Z 理论可以解释今天的网络用户利他和分享的行为。 
根据 Z 理论，前面的四种人性需要(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都可以借助购买商

品和服务而实现，如购买生活用品是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理需求，而购买奢侈品则满足了社会和尊重需求。

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超越的需求)则很难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而是需要身体力行

的行动和体验。于是消费者的参与、创造、分享、利他等都是这两种需求得以满足的行动方式，可以解

释互联网上新型的社群组织和商业现象。如博客、QQ 空间等的崛起，就满足了个人记录生活和创造个人

价值的需要，他们这种行为完全属于自娱自乐自助的价值创造方式，只是满足第五层次需求“自我实现”

的需要，也属于消费者独立创造价值的方式。而开源运动则解释了个体第六层次“自我超越的需求”的

满足和实现方式，即追求高峰体验或高原体验，也常属于个体间价值共创的方式。以 1984 年在软件开发 
 

 
Figure 1. Maslow’s Z Theory and desire levels 
图 1. 马斯洛的 Z 理论及需要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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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出现的开源运动为例，它的影响至今仍在。开放源代码这种理念，源于一位在校生 Linus 的观点，

他认为借助公共资源开发的软件系统应该是免费供大家使用，而不应该采用微软的高收费且近乎市场垄

断的商业模式。于是在他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黑客无偿地参与了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完善工作中，开源

使用者们通过自由自愿的分享和完善，给其他用户带来公开、免费、共享的软件，他们开发的 Linux 开

源软件通过全世界数百万程序员的共同开发、修改和使用，已成为占据市场份额第二大的操作系统。30
多年来，互联网原生的一群充满活力的倡议者团体，一直在追求、实现并珍爱着开源思想，这些人以自

称“黑客”为荣，他们创建了互联网、UNIX、WWW、Linux 和开源软件。像开源运动这样的共同创造，

已经散布到了其他领域，如维基百科是基于 WIKI 技术由参与者自己创建和发布词条，经过十年的发展

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维基网站，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内的模仿者百度百科等

发展也十分迅速。这种黑客文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反映出人们除了自私自利的追求外，还有分享、利

他、社会协作的内在动机，而这样的一种源于个体的内在动机影响了其参与社会的工作方式、行为目标、

公司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等。作为互联网技术无处不在的社会，如何开发利用这些人性中的美德和网络

社群的机会，将是未来组织形式演变的重要来源。 
3、消费者价值创造的三种模式 
结合 Z 理论和互联网商业案例分析发现，消费者领域的价值共创，体现在消费者与企业以及消费者

间共同合作的关系网络中，进一步地目前可以细分为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完全自助式服务、生产和消费)、
消费者与企业互动创造价值以及消费者间互动创造价值三种模式。 

4. 消费者参与传统产业的设计生产并改善其竞争力 

1、消费者的高度参与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共同创造” 
服务营销专家 Lovelock & Young (1979) [13]提出，消费者是一种生产要素，是服务生产过程效率提

升的重要来源之一，服务公司应该鼓励消费者更多地介入生产过程以提高生产率。服务有别于实体产品

的一个关键特性是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因而服务生产过程中就不可避免需要消费者的参与。

Zeithaml (1981) [14]指出，“服务与实体产品不同，服务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费了。这种生产与消费的同

时性意味着，在服务被提供的时候，服务购买者就会参与到服务的设计和传递中来”。Fang et al. (2008) [15]
认为，很多新产品未能满足消费者预期，根本原因在于需求信息在消费者一方，解决方案信息在销售方，

只有通过消费者参与，才有可能生产出符合顾客价值预期的产品。Hubbert (1995) [16]曾将消费者参与归

纳为三种程度：低度参与、中度参与和高度参与。其中，低度参与是消费者只要出现在服务现场即可，

由服务企业人员完成全部服务工作；中度参与是消费者需要向服务企业人员提供自己的偏好、想法等信

息和资源，并适当帮助服务人员做些简单事项；高度参与是消费者需要与服务企业员工一起设计、共同

创造和合作生产服务产品。高度参与，消费者成为“合作生产(Co-production)者”或者“共同创造(Co-creation)
者”，消费者的介入意向和高水平的参与将引导共同创造的价值水平，消费者角色扮演程度将影响服务

产品的质量，消费者被视为组织的兼职员工(Partial employee)。 
2、消费者–企业间的价值创造模式 
在消费者–企业关系方面，有消费者不参与、消费者参与设计生产两种价值共创模式。在互联网经

济发展到今天，在最广泛的网络零售领域，消费者基本不参与传统产业的运营，消费者–企业之间的关

系和线下基本一样，各自边界清晰，是单向的买卖关系，见图 2。而在有些传统产业的生产销售领域，

出现了消费者参与设计和生产的情况，表现为产品或服务的定制，或者消费者提供生产资源(人、财、物、

精力、知识等)，二者开始互动融合，企业和消费者边界交叉，见图 3。以服装生产为例，有些旗袍厂商

会接收消费者提出的个性化要求和产品信息，企业收集信息后进行定制和生产，然后通过快递发货给对 



王淑翠 
 

 
169 

 
注：C——消费者；P——产品 

Figure 2. The transaction model without consumer’s engagement (e.g. internet retail) 
图 2. 消费者不参与企业运营的交易模式(如网络零售) 

 

 
注：C——消费者；P——产品 

Figure 3. The value co-creation model with consumer’s engagement (e.g. customized 
production) 
图 3. 消费者参与企业运营的消费者–企业价值共创模式(如定制生产) 

 

方，该案例中消费者参与了产品的生产设计环节。另一种方式是消费者提供了个人资源参与了生产和价

值创造，这种参与程度比前者高。如互联网金融中的 P2P 平台，消费者把自己的闲置资金拿出来放入到

互联网金融平台，为该平台提供了资源，而消费者获得了投资机会和资金增值，消费者如同自由出入的投

资者。又如最近出租车行业的新秀优步公司，它利用了消费者闲置的车和时间精力(这既包括传统个人资源，

又包括舍基提到的认知盈余资源)，联合消费者共同提供交通服务，这是消费者高度参与传统产业进行价

值共创的典型案例。消费者参与传统产业改变了其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资源的提供和整合方式，同时

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和改善公司服务或产品的满意度，最终提高了新企业的竞争力。 

5. 消费者间的互动分享产生了全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和创新型服务业 

由于消费者的社会性动机越来越强烈，个体在网络社区中持续的互动和才华的表现使他得到其他参

与者的认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Jenkins (2009) [17]将此概括为消费者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
驱动消费者转化为“产消者”的动机是追求参与和乐趣、学习与交流、社区认同、互惠利他等社会性动

机，而非经济性动机。另外，消费者知识与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个人兴趣、爱好和闲暇时间增多，越多

消费者拥有了参与价值创造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条件，豪(2009)将此称为业余爱好者阶层的出现，而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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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消费者；P——产品 

Figure 4. The value co-creation model among consumers’ interaction and sharing (e.g. 
Youku) 
图 4. 互动分享的消费者–消费者价值共创模式(如优酷网) 

 

基(2009, 2012) [18]认为这是业余生产(Amateur Production)和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Brodie et al. 
(2006) [19]提出应该研究网络环境下消费者与消费者怎样互动共创价值，未来可以结合消费文化理论、资

源整合理论、网络理论、互动理论等进行线上网络社区如何催生价值共创和商业组织的实证研究。这种

消费者间的价值共创模式包括了个人传统资源和认知盈余的提供，企业边界变得模糊，而消费者社群则

具有开放性，边界模糊，消费者间的分享互动产生了企业的全新产品和全新服务，见图 4。基于消费者

之间价值共创模式形成的商业公司属于无本万利型公司，其中既有非营利性社群组织，也有商业型公司。

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有开源运动、百度百科、优酷网、WAZE 地图公司等。以优酷网为例，它开始构建

的是所有消费者乐意彼此分享视频的网络社区，当到了一定规模，会吸引广告商通过植入广告的方式实

现平台的盈利。平台上那些无数的自愿分享的消费者尽管制作了视频，为优酷网提供了资源，却无任何

盈利，优酷带给他们的满足是“在更大范围人群的视频分享”。 

6. 小结 

互联网技术为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提供了更便捷的技术条件，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

组织和企业行为，需要通过重新思考人性，探讨消费者、社会组织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价值共创

是贯穿多个要素之间的核心链条。 
个体的需要动机研究是阐明消费者行为目标和参与程度的价值共创机制中的关键驱动因素，继而可

以解释互联网上自发形成的集合机会及商业现象。由于消费者需要层次和动机不同，消费者参与生产的

程度不同，目前来看，消费领域的价值共创包括三种类型，消费者不参与、消费者参与设计生产、消费

者间价值共创。消费者不参与的价值创造情况和线下模式一样。消费者参与设计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了

改造升级，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消费者间的价值共创产生了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全新服务业，是未来

互联网背景下更值得探讨的价值共创模式。随着消费者参与生产的程度不同，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也从之前各自边界清晰的交换关系转换为市场边界模糊的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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